
关于推荐2015—2016学年校级主要学生干部的

通  知

各学院分团委、团总支，学生会： 

为进一步提高2015—2016学年团学工作水平，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、工作能力强、管理水平高，具有开拓精神的校级主要学生干部队伍，经校团委、学生会研究，现开展推荐2015—2016学年校级主要学生干部后备人员工作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为指导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，以培养复合型、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，以优化主要学生干部队伍为重点，为我校团学工作注入新鲜活力。

二、推荐对象

面向2013级学生或特别优秀的2014级学生
三、推荐条件

1.要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，较高的理论水平，较强的号召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；

2.热爱团学工作，熟悉共青团、学生会的常规工作和各部门的岗位职责，了解校院两级团学组织的基本运作情况；

3.工作积极向上，吃苦耐劳，在广大学生中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、口头表达能力以及较好的文字功底。

4.本科生要求通过大学英语四级（专科、音、体、美专业要求三级）；在专业计划中考试考察课程无不及格现象。
5.在大学期间有学生干部经历（曾在班级里担任过班长、团支书等职务或担任校院两级团学组织学生干部）。
    6.学生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、获专业奖学金者优先考虑。

四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推荐

1.各学院分团委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干部进行初选，汇总上报至校团委，各学院推荐名额不限，做好排序工作；

2.校团委对各学院推荐的学生干部及自荐者进行选拔，选拔通过的同学将纳入校级主要学生干部后备名单；

3.校团委、学生会将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和岗位的需求进行适当调配，进入为期6个月的试用期；

4.试用期内的后备主要学生干部将参与校团委、学生会日常工作，校团委组织部将对其工作态度、工作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核；

5.试用合格后，将正式受聘工作于校团委、学生会，并列入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第六期学员名单。

（二）自荐

满足推荐条件者，也可通过自荐的形式直接上报至校团委。其他程序如上。

五、材料上交

1.推荐者或自荐者需上交校级主要学生干部推荐（自荐）表，一份工作方案或特色工作案例、工作总结，一张个人生活照（电子版）。

2.各学院分团委（团总支）负责填写汇总表，并汇总、上交推荐者材料；自荐者自行上交。

3.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，于3月26日（周四）17:00前报送至东校区创新创业楼320办公室。

4.电子稿发送至394079382@qq.com。邮件名字样：***学院2015-2016学年学生干部推荐/2015-2016学年学生干部自荐**（自荐者姓名）
联系人：吕方翠 18268255602（66）

        程思婷 18268255506（66）

附件：

1.《湖州师范学院校级主要学生干部推荐（自荐）表》

2.《2015—2016学年校级主要学生干部推荐名单汇总表》

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     湖州师范学院学生会

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学生会

2015年3月18日

附件1：

湖州师范学院校级主要学生干部推荐（自荐）表
填表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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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竞选职位可选择填写组织部部长、宣传部部长、湖师青年工作室主任、执行主席、副主席、社团联合会主席、社团联合会副主席。

附件2：

2015—2016学年校级主要学生干部推荐名单汇总表

学院（系）：     （盖章）     
	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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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“政治面貌”一栏填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群众4类；

    2.表格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。



